辽宁省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推进全域

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《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》，进一步推进我省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，着力构建便捷高效、智慧宜居的现代化城市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，制定本行动计划。
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，以及关于东北、辽宁全面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以数据赋能为核心驱动，以应用场景为导向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全领域、全方位、全过程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，提升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，为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注入强大动力。

到2027年，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进展，城市治理方式不断优化，城市治理水平显著提高，发展决策更加科学，区域协同治理高效联动，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覆盖高频民生事项，培育2-5个全域数字化转型城市，推进一批城市大模型落地应用。到2035年，沈阳、大连等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、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。​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开展城市治理提质增效行动，促进协同效能提升
1.构建智慧高效城市治理体系。深化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建设，鼓励有条件地区先行先试。完善城市信息模型（CIM），深化“CIM+”多场景应用。持续更新地形级、城市级实景三维数据，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建设。推动国土空间信息模型（TIM）、城市信息模型（CIM）、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等在城市管理中的深度应用，加快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。

2.提升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能力。汇聚气象灾害、洪涝灾害、危险化学品、制造业、交通运输等领域数据，支撑应急管理专题场景协同应用和安全生产精准监管。建设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系统，整合横向行业部门灾害监测、预报、预警数据成果，赋能灾害综合风险隐患监测、会商研判、预警评估、应对处置全流程。加快“智慧公安”建设，提升社会治安智能化防控水平。

3.构建基层治理协同联动机制。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，整合资源力量，破解突出问题，全面提升基层治理信息化水平。建立健全“12345热线+网格”接诉即办工作机制，加强网格服务管理、党群服务中心、党建智慧平台“三位一体”建设，推动从“接诉即办”向“未诉先办”升级。整合多渠道诉求信息，建立统一受理机制，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诉求精准分类与结果有效监督，健全协同联动机制，形成跨区域、跨部门、跨业务合力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。
（二）开展数字生活品质提升行动，聚焦民生精准服务

4.提升便民惠企服务质效。以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为抓手，拓展“辽事通”、“辽企通”平台服务场景，推动政务服务、银行、医院等跨领域集成办理；深化医疗电子处方流转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，发展远程会诊、健康管理等应用；在人社、交通出行、就医购药、文化旅游、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等领域，推广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“一件事”应用，实现社会保障卡“一卡通”跨省通用、一卡多用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持续拓展“人工智能+教育”、“一网通学”等应用场景。

5.打造智创生活服务场景。打造数字赋能文旅、体育、数字消费等新型生活场景，推动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的创新应用。开展古籍和馆藏珍贵文物数字化保护，推动博物馆数字化展览展示。推动文旅资源数字化活化，发展智慧导游、数字博物馆等应用；推进体育场馆数字化改造与共享共用，打造智慧商圈、AI产品体验店等消费新场景；建设跨领域信用服务体系，实现医疗、出行等服务信用无感畅享。
6.打造智慧友好人居环境。应用数据分析精准识别老年人、儿童、残障人士等群体服务需求，持续推动城乡公共空间、数字服务适老化、适幼化和无障碍改造。推进医疗机构、康养机构、托育服务机构、家政机构数据有序共享、开发利用，构建一站式集成、个性化开发便民服务体系；开展全民数字素养培训，实施城市结对数字帮扶，弥合城乡数字鸿沟。

（三）深化数字经济产业赋能行动，激发产城融合活力

7.促进数据要素价值提升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，推动城市数据综合开发利用与产业集聚发展，培育一批具有生态引领力的数据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，推进数据产业与低空经济、无人驾驶、具身智能等数据密集型产业融合发展。支持重点行业建设行业可信数据空间，促进行业数据高效对接、跨域共享、价值共创，建设高质量数据集，赋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，提升产业生态整体竞争力。
8.发展数字经济以产促城。利用数字技术改造闲置厂区、老旧街区，打造数据创新创业载体；依托产业园区构建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资源池，打造城市首试首用体验场；推进沈阳都市圈、大连都市圈数据要素互联互通，培育梯次发展的数字产业集群。

9.构建经济智慧监测服务体系。推动产业发展、消费就业、物价波动、项目投资、金融运行等多元数据汇聚与智能分析，构建经济监测预警模型，提升宏观决策前瞻性。鼓励各地区开展城市数字经济监测分析。完善“辽企通”涉企服务功能，利用数据画像实现惠企政策精准直达、产融高效对接，实现线上政策归集、精准推送、匹配兑现、评价反馈等智能化功能，提供企业找政策、问政策、兑政策、评政策的一站式服务，全面提升惠企政策普惠度。

（四）实施基础设施数字更新行动，优化城市人居环境

10.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。实施城市泛在感知工程，在燃气、供水、桥梁等风险区域部署智能终端；按照急用先行原则，因地制宜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和智能化管理，重点提升地下管网安全与智能化水平。深化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，推进综合管廊、供热等基础设施智能化管理；支持有条件地区适度超前布局低空数据基础设施，支撑城市巡检、物流配送、生产作业等场景，推动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系统和城市云平台建设，提升“物联、数联、智联”水平，改善城市出行环境。

11.深化智慧社区便民商圈建设。加强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，优化空间布局，提升社区服务水平，提高社区综合服务保障能力。推广高空抛物监测、电动自行车智能管控等应用，建设智能充电桩、智慧停车等便民设施。推进绿色智能建筑与全屋智能应用，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进社区、进家庭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智慧社区设计、建设和运营，创新提供服务模式和产品。

12.集约建设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。集约建设感知、网络、算力等基础设施，实现城市“物联、数联、智联”。完善算力综合供给体系，统筹全省算力资源布局，推动算力结构多元配置，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与接入网络能力，强化存力高效灵活保障，加大先进存力技术应用，推动存算网协同发展。深化算力应用赋能，构建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，优化改造城市内“老旧小散”算力设施，面向社会提供普惠便利的数据服务。
（五）推进数字制度创新行动，筑牢转型发展根基

13.完善城市智能中枢平台功能。支持全省各地区构建统一规划、统一架构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运维的城市智能中枢，健全云网、感知、组件、数据、算法模型等一站式管理与调度。开发多模融合的省级城市大模型，打造城市智能体应用；推进数字孪生等共性功能组件共享复用，支撑各市数字化转型。开展人工智能+城市行动，加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能力建设，探索集约构建多模融合的城市大模型，打造城市智能体应用。

14.加快推进适数化改革。支持各地区聚焦优势领域，因地制宜、量力而行开展综合性、前瞻性改革探索，开展管理服务手段、管理服务模式、管理服务理念的适数化变革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，完善规则规范和运行流程体系。

15.鼓励参与标准规范制定。鼓励支持相关单位，参与数字底座、转型场景、运营运维等领域的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制定。推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标准、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服务主体评价标准的实施宣贯工作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在省数字辽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领导下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形成省市县联动、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。强化数字化转型安全保障能力，强化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防护能力。鼓励各地统筹利用各类资金，支持全域数字化转型的重大项目、技术攻关和试点试验。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，提升市民数字素养。搭建交流平台，加强先进规划理念、建设经验、管理模式宣传推广。



